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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年會投票表決結果

及
取消監事會設置

及
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的核准及生效

及
董事之委任及卸任

及
董事會委員會組成的變動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4年度股東年會（「股東年會」）已於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下午1時30分假座中國青島市市南區香港中路9號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樓盛世堂一
號廳召開。本公司於股東年會當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364,196,788股，相等於有權利出
席股東年會並就於會上提呈之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總數，並無股
東有權出席股東年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於股東年會上提呈的決議案，亦無股東需根據上市規則於股
東年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出席股東年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託代理人共457人，共持有（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740,858,760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54.30%。股東年會的召集和召開符合《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要求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年會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召
集，由董事長姜宗祥先生主持，以現場會議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並以記名投
票方式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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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司執行董事王瑞永、獨立非執行董事肖耿、宋學寶因公務未能列席，其他董事均
已列席股東年會。

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4月11日的股東年會通告內所載的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投票結果如
下：

非累積投票方式（普通決議案） 贊成（股）

贊成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反對（股）

反對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棄權（股）

棄權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會
工作報告。

739,982,725 99.8818 97,835 0.0132 778,200 0.1050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監事會
工作報告。

740,018,460 99.8866 62,000 0.0084 778,300 0.1051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財務報
告（經審計）。

740,006,860 99.8850 73,600 0.0099 778,300 0.1051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利潤分
配（包括股利分配）方案。（註）

740,787,860 99.9904 61,800 0.0083 9,100 0.0012

5、 審議及批准續聘德勤華永會計師事
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2025
年度審計師。

740,152,814 99.9047 93,961 0.0127 611,985 0.0826

6、 審議及批准續聘德勤華永會計師事
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2025
年度內部控制審計師。

740,162,414 99.9060 82,261 0.0111 614,085 0.082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有效投票總股數的半數，第1至第6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非累積投票方式（特別決議案） 贊成（股）

贊成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反對（股）

反對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棄權（股）

棄權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7、 審議及批准關於修訂《青島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議
案。

579,222,734 78.1826 160,959,689 21.7261 676,337 0.091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有效投票總股數的三分之二，第7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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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累積投票方式（普通決議案） 贊成（股）

贊成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反對（股）

反對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棄權（股）

棄權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8、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第十一屆董
事會成員的建議薪酬方案。

740,136,960 99.9026 708,600 0.0956 13,200 0.0018

9、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為第十一屆董事
會成員和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購買
責任保險的議案。

739,159,775 99.7707 918,385 0.1240 780,600 0.1054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有效投票總股數的半數，第8至第9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累積投票方式（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投票數佔有效投票總股數的比例(%)

10、 關於重選及選舉第十一屆董事會執
行董事的議案。

10.01、審議及批准關於重選姜宗
祥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執
行董事的議案。

702,707,463 94.8504

10.02、審議及批准關於重選侯秋
燕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執
行董事的議案。

737,892,991 99.5997

10.03、審計及批准關於選舉劉富
華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執
行董事的議案。

739,022,848 99.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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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投票方式（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投票數佔有效投票總股數的比例(%)

11、 關於重選及選舉第十一屆董事會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11.01、審議及批准關於重選肖耿
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739,152,220 99.7697

11.02、審議及批准關於重選盛雷
鳴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732,787,825 98.9106

11.03、審議及批准關於重選張然
女士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738,659,910 99.7032

11.04、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趙昌
文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739,732,856 99.8480

11.05、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趙紅
女士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740,003,614 99.8846

由於投票數超過出席股東年會的股東所代表有表決權股份總數（假設未採納累積表決）的二分之一，第10至第11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
案。

註： 本公司2024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為每股派發末期股息人民幣2.20元（含稅），股息總額為人民
幣3,001,232,934元（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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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股息派發方式

根據本公司章程的規定，2024年度末期股息以人民幣計價和宣佈，H股股息以港幣
支付，相關匯率按照股東年會召開日（即2025年5月20日）的上一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
的港幣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的平均價計算。就本次股息派發而言，股息宣佈日（即2025
年5月20日）的上一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港幣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的平均價為港幣1元
兌人民幣0.9233元，因此本公司H股股東每股應得末期股息為港幣2.38元（含稅）。

按本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託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H股股東的收
款代理人。H股股東之支票將由收款代理人簽發並於2025年7月11日以平郵寄予各位
H股股東。

II. 代扣代繳所得稅

根據自2008年1月1日起執行並於201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及自2008年1月1日起執行並於2019年4月23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以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
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
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
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除非中國法律及法規及中
國國家稅務總局另有規定），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按10%扣除企業所得稅。對於
H股股東名冊上的所有自然人股東，不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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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滬股通香港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股（「滬
股通」）的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其末期股息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帳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將按照
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
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屬稅收居民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
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
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
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由主管稅務機關向企業和個人予以退稅。滬股通投
資者股權登記日及末期股息派發日等時間安排將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IV. 港股通內地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聯交所上市之H股（「港股通」）的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
人），本公司將根據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簽署之《港股通H
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之約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作為
港股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
將現金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港股通H股投資者的現金股息以人民
幣派發。港股通H股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將與本公司H股
股東一致。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
稅201481號）的相關規定：

• 對於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按
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於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
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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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對內
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的核准及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4月11日的通函（「通函」），其中內容有關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於股東年會上正式批准之經
修訂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自2025年5月20日起生效，其經修訂的
全文可在本公司網站(www.tsingtao.com.cn)及聯交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下
載。

取消監事會設置

股東年會結束後，本公司第十屆監事會任期屆滿，本公司不再設立監事會，而本公司的
監事會議事規則同步廢止。本公司各監事確認，其與董事會無不同意見，亦無任何其他
事項需要提請本公司股東關注。

董事之委任

本公司欣然宣佈，(i)姜宗祥先生及侯秋燕先生獲重選為本公司執行董事；(ii)劉富華先生
獲選舉為本公司執行董事；(iii)肖耿先生、盛雷鳴先生及張然女士獲重選為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iv)趙昌文先生及趙紅女士獲選舉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上述獲重選或獲選舉的董事的任期為三年，由股東年會通過之日起至本公司第十一屆董
事會任期屆滿為止。上述獲重選或獲選舉的董事之履歷及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的其他資料均已載於通函內。於本公告日期，該等資料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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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i)其符合與上市規則第3.13(1)至(8)條所述各項因素有關的獨立
性；(ii)其過去或現時並無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業務中擁有財務或其他權益，或與本
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有任何關連；及(iii)於其獲委任時概無其他可能
會影響其獨立性的因素。董事會認為，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的
獨立性要求。

董事之卸任

董事會謹此宣佈，第十屆董事會任期屆滿，而王瑞永先生及宋學寶先生分別因將屆退休
年齡及因工作安排，故無於股東年會上參與重選，並於2025年5月20日分別退任執行董事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位。退任後，宋學寶先生不再分別擔任審計與內控委員會、提名
與薪酬委員會及戰略與投資委員會的委員。王瑞永先生及宋學寶先生確認，彼等與董事
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董事會謹此衷心致謝彼等
為本公司作出之服務及寶貴貢獻。

董事會委員會組成的變動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經與股東年會同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批准，(1)侯秋燕先生已獲委任
為戰略與投資委員會的委員；(2)趙昌文先生已分別獲委任為審計與內控委員會、提名與
薪酬委員會及戰略與投資委員會的委員；及(3)趙紅女士已分別獲委任為審計與內控委員
會及提名與薪酬委員會的委員。

監票人

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本公司審計師德勤華永被委任為股東年會的點票監察員。作為監
票員，德勤華永的工作只限於應本公司要求執行若干程序，以複查本公司編製的投票結
果概要是否與由本公司收集並向德勤華永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德勤華永就此執行的工
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
準則而進行的鑒證業務，德勤華永亦不會就與法律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發出任何鑒
證或提出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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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見證情況

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對股東年會進行見證並出具了見證法律意見書，認為股東
年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的資格、出席股東年會現場會議的股東或股東代理人資
格及股東年會的表決程序均符合有關法律和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股東年會的表決結
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姜宗祥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島
2025年5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姜宗祥先生（董事長）、劉富華先生及侯秋燕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肖耿先生、盛雷鳴先生、張然女士、趙昌文先生及趙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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